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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lure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product reliability and safe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ilure discovery, failure analysi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ive measures of 

FRACAS system, and CCAR21.5 event management system in GJB 841 for failure management, and forms closed-

loop managemen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spect of establishing an interface 

platform for failure management i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can realize macro management is propo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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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管理标准 GJB 841 和规章 CCAR21.5 的对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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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背 景

20世纪50年代，FRACAS管理技术源于美国

军工管理的故障分析管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

《系统和设备研制生产的可靠性大纲》提出，军工

系统的供应商必须建立FRACAS系统的故障分析委

员会，以管理和控制制造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故障及

采取纠正措施
[1]

。20世纪末，FRACAS系统引进中

国，在实际运用过程，为使FRACAS更加标准化、规

范化，中国颁布了GJB 841《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

措施系统》
[2]

，从此在我国军工产品的研制、生产、

使用管理中全面推广FRACA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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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适 航 当 局 已 建 立一 套 相 对 完 整 的 标

准和规范化的体系，对航 空器 进 行持 续适 航管

理，例如：FAA要求所有的设计批准持有人按照

14CFR21.3条报告航空器失效、故障以及缺陷。随

着国产民机和民机项目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持续适

航体系正不断地完善，以保证航空器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在故障、失效和缺陷管理方面CCAR21部

R5中第21.5条对故障、失效和缺陷管理提出具体

要求。基于此，本文对二者在故障管理的故障收

集、故障分析、纠正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等过程进行

梳理，对二者对比分析。

    

1    军用产品中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系
      统概述

故障 报 告、分析 和纠正 系统 措 施（Fa i lu r e 

Reporting,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s）

简称FRACAS，利用“信息反馈，闭环控制”的原

理，通过一套规范化的程序，使发生的产品故障能

得到及时的报告和纠正，从而实现产品可靠性的

增长，达到对产品可靠性和维修性的预期要求，防

止故障再现
[3]

。GJB 841-90《故障报告、分析和纠

正措施系统》标准中要求承制方应规定故障信息

系统的工作范围和内容，并保证该系统的运行。该

系统如图1所示，能有效地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1.1  故障报告

故障发生后，应及时进行故障报告，故障不仅

仅局限于产品交付之后，也应包含科研阶段，生产

早期阶段和早期使用阶段
[2]

。故障报告须按照规定

的格式和要求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识别故

障的信息、故障现象、试验条件、机内检测指示、发

生故障的产品工作时间、故障观测者、故障发生时

机以及观测故障时的环境条件等
[4]

。以上都应在规

定的时间内向相应的管理人员进行报告。

1.2  故障分析

对报告的故障应作必要的分析，以确定故障

原因。故障报告闭环系统应对故障调查和分析提

供有关资料，一般要包括以下几项。

（1）故障的调查与核实：应调查和核实故障

产品的工作状态和环境情况，利用专业的检测设

备和工具，对系统或设备和工具，对系统或设备进

行全面的检测，确定故障的性质和位置。

·标准评析·

图1   FRACAS工作流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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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障分析：在核实故障后，既要对过往

的文件、记录、图纸、计算分析结论等文件进行分

析，还应该做相关的工程分析，对故障产品进行隔

离、观察、测试等，确定故障的发生机理和原因。

（3）流程监控：故障分析完毕后应对故障处

理流程 进行监 控和跟 踪，确保故障 得到及时处

理，也因避免因为中间流程引入新的故障。

1.3  故障纠正措施

确定故障原因和责任后，需要制定针对性的纠

正措施，一般要求如下。

（1）纠正措施的制定：纠正措施应经过深入

的分析，计算和必要的实验验证，确保措施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在制定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产品的设

计、制造、使用和维护等各个环节，确保纠正措施

能够全面覆盖故障发生的所有可能途径。

（2）纠正措施的实施：纠正措施制定完成后，

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通过的纠正措施应尽快付

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应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

明确责任人、实施时间等，确保措施能够有效执

行。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新的问题或要调整措

施，应进行及时调整并重新组织评审，确保整个纠

正措施的实施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3）故障分析报告：故障纠正活动完成后，应

当编写故障分析报告。报告应详尽记录故障分析、

诊断、纠正措施及效果评估等全过程，汇集故障

分析和纠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数据和资料。

2   民用航空中的故障、失效和缺陷管理
     的概述

CCAR21部R5《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

定规定》中第21.5条要求：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当建

立系统，收集、调查和分析其设计的民用航空产品

或零部件出现的故障、失效和缺陷
[5]

。根据第21.5

条的要求，设计批准持有人必须要承担故障、失

效和缺陷报告的职责，必须建立并持续完善适航

体系，全面收集运行数据和使用经验。在程序文件

AP-21-AA-2023-16R2《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持续适航事件报告和处理程序》中，把影响或可能

影响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持续适航的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相关

或可能相关的故障、失效和缺陷以及使用困难等信

息，定义为持续适航事件，以下简称事件
[6]

。

2.1  事件管理的工作流程

设计批准持有人在持续适航工作主要包括事

件收集、事件判定、事件调查、制定改正/改进措

施、向局方报告等工作
[7]

。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事件管理工作流程

2.1.1 事件收集

设计批准持有人需要收集影响或可能影响航

空器持续适航故障、失效、缺陷和其他信息，这些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Standard·

表1   风险矩阵

发生可能性
后果严重等级

无安全影响的 较小的 较大的 危险的 灾难的
频繁的 绿 黄 琥珀 红 红

不经常的 绿 黄 琥珀 红 红
微小的 绿 绿 黄 琥珀 红

极微小的 绿 绿 绿 黄 琥珀
极不可能的 绿 绿 绿 绿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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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要包括设计批准持有人的内部和外部相关

信息
[7]

。内部相关信息主要有：设计分析和试验中

发现的问题、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质量问题、

供应商提供的信息、飞行试验中发生的问题等；外

部信息包括且不限于：维修信息、机组报告和适航

指令等。

2.1.2 事件判定

设计批准持有人应对每个事件进行分级分类

处理，判定其是否导致或可能导致不安全状态
[8]

。

应采取相应的风险分析方法，见表1，对导致后果

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进行评估，应当考

虑是否发生过与所考虑情况类似的事件，同类型的

其他设备或部件是否有类似缺陷。常见的可能性

见表2，严重性评级见表3。

表2  可能性说明[9]

描述 运行时间
极不可能 0.0001~0.001次/万飞行小时
极微小的 0.001~0.01次万/飞行小时

微小的 0.01~0.1次/万飞行小时
不经常的 0.1~1次/万飞行小时

频繁的 1次/万飞行小时

在对收集的事件进行分级分类处理，具体流

程如图3所示。

当按照事件分类处理流程得出结果时，应对

事件进行判定，判定结果为“不安全状态事件”和

“非不安全状态事件”。

表3  后果严重等级说明[9]

严重性等级 描述 界定标准
5 灾难的 多人死亡，航空器损毁

4 危险的
安全系数大大下降，一定数
量的人员重伤或死亡，航空

器损坏

3 较大的
安全系数较大下降，人员受

伤，主要设备损坏
2 较小的 安全系数下降，设备损坏
1 无安全影响的 影响很小

2.1.3 事件调查

当设计批准持有人在判定事件后进行事件调

查，应建立事件调查原则，确定时间发生的根本原

因及影响因素，其次明确时间调查的流程和程序，

最后通过事件调查的方法、标准、流程以及人员能

力的评估，评估事件调查的技术能力。

发生事件后，设计批准持有人在调查事件根

本原因的过程中，应考虑初始设计意图，产品或功

能的使用与初始设计目标是否一致，制造方面的

情况等，还应查看产品或功能的维修记录，系统的

复杂性，相关程序和培训，手册和程序的清晰和

准确性等。设计批准持有人在工程调查报告中应

全面叙述和论证事件发生的过程、事件的基本情

·标准评析·

图3   事件分类处理流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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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原因分析、调查结论的认定以及针对存在的问

题、隐患提出安全建议。

2.1.4 制定改正/改进纠正措施

当事件判定结果为“不安全状态事件”时，必

须制定相应的改正/改进措施，并且通过风险分析

将改正/改进措施完成时间限制在可接受的适航风

险水平内，改正/改进纠正措施应该通过持证人持

续适航体系的管理机构批准或确认。

当事件判定结果为“非不安全状态事件”时，

为了防止该事件再次发生，设计批准持有人必须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改正/改进纠正措施。改

正/改进纠正措施应该通过持证人持续适航体系

的管理机构批准或确认。

当局方认为要发布强制持续适航信息以纠正

不安全状况时，设计批准持有人应提出适当的设计

更改和检查的建议，并提交局方批准。在建议的设

计更改或检查获得批准后，设计批准持有人向所有

的运营人提供配套描述性的资料和工作说明，并更

新相应的持续适航文件，如：飞机维修手册等。

2.1.5 管理改正/改进纠正措施

应确保发布的改正/ 改进纠正措施处于现行

有效的受控状态，且对现行版本应分阶段地进行

措施实施评估，把供应商产品纳入系统管理，明确

供应商承担持续适航责任，建立供应商持续适航

事件管理流程。

2.1.6 向局方的报告

当发生CCAR21R5中21.5规定的情形时，应按

照AP-21-AA-2023-16R2《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

件持续适航事件报告和处理程序》中持续适航事

件报告要求向局方报告。

对事件的判定结果为“不安全状态事件”应在

事件判定后48小时内向局方报告，对事件的判定

结果为“非不安全状态事件”应每3个月向运输类

适航管理机构报告
[6]

。

2.1.7 持续适航审查会

持续适航审查会是由局方主持设计批准持有

人召开的会议，主要是对事件的判定分析、调查以

及相应的改正/改进纠正措施进行讨论，使得双方

对事件的风险水平和缓解措施达成一致。

3    FRACAS系统与事件管理的异同

3.1  区别

3.1.1 法律效力不同

CCAR21部R5是部门规章，属于法律法规范

畴，对故障管理的规定是强制的，设计批准持有人

必须要满足该要求，AP-21-AA-2023-16R2《民

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持续适航事件报告和处理程

序》是规范性文件，规定了执行规章的程序和验证

要求，AC-21-AA-2013-19《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持

续适航体系的要求》是咨询通告，是局方公开管理

的工作政策，是对适航要求给出的推荐的符合方

法。对于从事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组织来说，

不管是CCAR21部R5第21.5条还是AP-21-16R2来

说，这些都是强制性的，而GJB 841-90《故障报

告、分析和纠正措施系统》是标准，组织根据合同

或出于自身管理的要求而采用，不具有法律法规

强制性。

3.1.2 适用范围不同

CCAR21部R5针对申请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

件型号合格审定、生产许可审定、适航合格审定，

如果不从事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生产

等活动，可以不满足第21.5条要求。而GJB 841-90

是为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在最大程度建立的通

用故障管理标准，也可供民用航空组织在可靠性

管理体系中参考和借鉴。

3.1.3 关注点不同

GJB 841-90要求建立的FRACAS系统需要承

制方尽早在研制阶段建立和运行，因为在研制阶

段采取纠正措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更容易实

施，效果也更明显，也能够保证所有故障数据都被

统计，并向规定的管理级别汇报，以便于及时采取

纠正措施。CCAR21部R5第21.5条要求持证人收集

和分析故障，但适航当局是故障收集和管理体系

的主体，意味着要保证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性，要

满足第21.5条的标准和时限要求，报告事件发生的

内容还可能发布服务通告（SB）、适航指令（AD）

等官方性质的文件。

3.2 相同点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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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AS系统和第21.5条事件管理都采取闭

环管理的原则，从发现故障、分析故障、制定和实

施纠正措施、验证和反馈形成一个闭环系统，从而

实现持续改进。

4   展 望

对于企业来说，FRACAS系统一般可以基于局

域网或Web技术，将产品的可靠性数据存储在数

据库中，通过闭环管理实现FRACAS系统。而局方

是事件管理的主体，对于事件上大部分采用AMOS

系统。若局方建立一个面向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

件的组织故障收集的信息平台，可以将企业已建立

的故障系统的故障收集数据库直接导出，进行数

据转换后导入信息平台
[10]

，在信息平台上局方对于

相关问题进行人工分析和宏观系统统计分析，有

助于企业从宏观进行故障分析，有助于产品迭代

升级，有助于产品或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提

升。

·标准评析·


